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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雅）、神木下婚禮山海戀（阿里山）、南島族群婚禮（茂林）等；以上各主軸活動業列入

年度國際宣傳行銷重點，配合各國家風景區的旅遊路線，感動元素、地方產業、連結「臺灣

好行」景點接駁服務與相關套票資訊，加強國際行銷推廣，吸引國際遊客到訪。 

（五十六）行政院函送姚委員文智就政府誤判國際油價走勢，造成油價波

動過大，增加民眾負擔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5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11） 

姚委員就政府誤判國際油價走勢，造成油價波動過大，增加民眾負擔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

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經濟部秉持「合理價格、節能減碳及照顧民生」原則，於本（101）年 4 月 2 日實施油氣價格

合理化方案，並未採一次漲足措施，而採先回收中油公司前為民眾負擔之 60%，剩餘 40%於

後續應調漲時全額調漲，應調降時減半調降，俟中油公司為民眾吸收金額全數回收後，再採

全額調降，當次調價對全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影響約為 0.27 個百分點，油料費占 CPI 權數僅 3%

，故油氣價格合理化對消費者物價指數影響有限。 

二、惟本（101）年 7 月起受伊朗原油禁運、中東緊張情勢升溫、北海原油供應與歐債危機紓緩等

因素影響，原油價格上漲，足證影響國際油價因素眾多，要準確預測實屬不易，故能源價格

仍宜依市場機制合理反映成本為佳。 

三、有關國際油價預測之改進，經濟部已由專家學者、中油公司組成油價走勢研析小組，每月定期

召開會議研討油價走勢，並將結果公布於能源局網頁供社會大眾參考。 

（五十七）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大社石化工業園區空氣污染影響當地

居民健康，及政府未就大社石化工業區將於 104 年遷廠承諾進

行規劃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0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68） 

李委員就大社石化工業園區空氣污染影響當地居民健康，及政府未就大社石化工業區將於 104

年遷廠承諾進行規劃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民國 82 年 4 月大社石化工業區發生大量不明氣體外洩，引起居民抗爭，臺灣省政府於 87 年 2

月通盤檢討，核定變更大社工業區為特種工業區及乙種工業區，並附帶條件如下： 

(一)特種工業區內之廠商應於 107 年以前完成遷廠，並由縣政府依法定程序變更為乙種工業

區。 

(二)107 年前之特種工業區，除為興建汽電共生、汰舊換新或為改善環境而增加之設施外，非

經環保機關審核同意，不得再行新建或擴建。 

二、為降低石化產業發展對環境之影響，經濟部自 82 年起，於大社工業區設置監測中心，加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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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安全與環境監測管理，以確實掌握該區環境品質及氣象資料，並自 89 年起設置監測井，調

查區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情形，至今均無異常或超過法規監測標準。另有關大社工業區健康

風險評估研究，經濟部工業局目前規劃 3 年之執行計畫，待經費及計畫內容確定後，將辦理

後續招標作業。 

三、高雄大社石化工業區內廠商共計 12 家，包括：台橡、中石化、中纖、李長榮、大連等公司，

均為我國重要塑膠、橡膠及人纖原料之生產廠商，年產值約 800 億元，就業人口約 2,500 人。

除提供大量原物料供下游高科技產業使用，並為高雄電子光電特用化學品重要供應鏈之一，

每年投入超過 10 億元進行研究創新、工安環保改善、製程改善及設備汰舊換新等工作，對國

家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 

 四、中油公司為落實高雄煉油廠遷廠承諾，於五輕動工興建後，即進行三期共 25 年之遷廠

規劃，第一期及第二期共 18 座操作工場已如期停止生產，第三期已有 6 座工場停止生產，尚

有 22 座工場屆期將停止生產。 

五、目前政府推動石化高值化產業政策係協助石化業轉型成低污染且具高附加價值之產業，並考量

高雄市產業經濟發展需要及保障當地民眾之就業機會，爰建議高雄市政府於檢討變更大社都

市計畫案時，應適當規劃土地使用分區，並考量大社石化工業區內原有廠商信賴保護原則及

石化高值化發展之需要。經濟部亦會持續輔導石化業者改善製程設備及落實工安管理，並協

調業者加強敦親睦鄰以培養與當地民眾間之互信互助，共同營造一個良善的產業發展環境。 

（五十八）行政院函送蔡委員煌瑯就公營事業的積弊與效能不彰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01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74） 

蔡委員就公營事業的積弊與效能不彰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除了追求企業化經營外，亦負有促進公共福祉、經濟發展、便利人民生活

之多元政策性任務，不同於一般民營企業完全依市場機制運作，以追求企業獲利為單一目標

。 

二、經濟部為回應社會各界對台電及中油公司管控各項經營成本與提升經營績效之期待，已於 101

年 4 月 9 日邀請專家學者及消費者代表等，成立「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就制度

面與執行面檢討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成本並改善經營積效。 

三、經濟部並於 101 年 6 月 29 日出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檢討報告，揭示未來 5 年經營改善目

標，經營改善小組仍將持續運作，監督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之執行情形，並持續檢討各

項相關議題，以期具體改善公司經營績效。 

（五十九）行政院函送姚委員文智就我國外銷訂單連三個月衰退，出口亦

呈現連五個月負成長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